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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林业局 
关于规范全市公益林调整与纠错工作的通知 

渝林规范〔2020〕4 号 

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林业局，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、重庆高新区规

划自然资源局、万盛经开区农林局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公益林建设、保护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《国家林

业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<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>和<国家级

公益林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《重庆市公益林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

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林业局 2020 年第 23 次

党组会审议通过，现就规范全市公益林调整与纠错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

庆提出的“两点”定位、“两地”“两高”目标、发挥“三个作用”

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信人

不负青山、青山定不负人，切实当好生态卫士，依规、有序、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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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开展全市公益林调整与纠错工作，推动全市公益林规模、布局、

结构更加合理，森林生态功能更加完善，实现生态效益、社会效

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公益林调整与纠错是指国家级公益林、地方公益林的调出补

进和纠错修正。 

其中：国家级公益林调出指由国家级公益林调整为地方公益

林或商品林；国家级公益林补进指由地方公益林或商品林调整为

国家级公益林。地方公益林调出指由地方公益林调整为商品林；

地方公益林补进指由商品林调整为地方公益林。国家级公益林、

地方公益林纠错修正是指对在公益林区划落界过程中出现的公

益林区划错误（包括但不限于区位错误、程序错误等）情况予以

修正。 

公益林调整与纠错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严管调出。国有国家级公益林，原则上不得调出；集

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，原则上不得调出；有破坏森

林资源行为未查处整改到位的公益林严禁调出。 

（二）鼓励补进。鼓励将符合国家级公益林区划范围和标准

的地方公益林或商品林调整为国家级公益林；鼓励将符合地方公

益林区划范围和标准的商品林调整为地方公益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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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精确修正。对在公益林监管过程中发现的区划错误情

况，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在查清原因、落实责任后，精确

修正。 

三、公益林调整 

（一）申报审批流程 

1. 林权权利人提出调整申请。林地权属为国有的由林权权

利人以正式申请上报区县林业主管部门；林地权属为集体和个人

的，调整申请需经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》规定审核同意后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以正式文件上报区县林业主管部门。 

2. 区县林业主管部门收到调整申请后，及时对申请公益林

调整地块开展现场查验和生态影响评价，并按照公示程序和要求

在公益林所在地进行公示，提出审查意见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核。 

3. 区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由区县林业主管部门按程序

上报市林业局（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负责）。  

4. 市林业局会同市财政局进行查验和审核： 

（1）对上报材料进行要件审查和内容合规性审查； 

（2）组织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复核公益林数据库，属国家

级公益林调整的组织开展现场查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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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市级查验和审核通过后，分两种情况进行办理： 

（1）属国家级公益林单次调出补进 1 万亩以上的，由市林

业局会同市财政局上报市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国家林草局和财政

部审定，并抄送财政部驻重庆监管局。 

（2）属国家级公益林单次调出补进 1 万亩以下或地方公益

林调整的，由市林业局会同市财政局上报市政府审核同意后，以

正式文件批复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 

1. 区县林业主管部门的请示文件； 

2. 林权权利人的公益林调整申请（林地权属为集体和个人

的，涉及所有权利人均需签字并按手印）； 

3. 拟调整公益林小班一览表（基于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和

公益林数据库）； 

4. 拟调整公益林生态影响评价报告； 

5. 拟调整公益林的小班图及矢量数据库； 

6. 区县林业主管部门的现场查验报告； 

7. 区县人民政府审核文件（区县人民政府领导审签意见页

或正式审核同意文件）； 

8. 其他有关材料。 

四、公益林纠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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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审批流程 

1. 林权权利人提出纠错申请。林地权属为国有的由林权权

利人以正式申请上报区县林业主管部门；林地权属为集体和个人

的，调整申请经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

规定审核同意后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乡镇人

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以正式文件上报区县林业主管部门。 

2. 区县林业主管部门收到纠错申请后，及时对申请公益林

纠错地块开展现场查验，查清错误的原因，并按照公示程序和要

求在公益林所在地进行公示，提出审查意见报区县人民政府审核。 

3. 区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由区县林业主管部门按程序

上报市林业局（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负责）。 

4. 市林业局进行查验和审核： 

（1）对上报材料进行要件审查和内容合规性审查； 

（2）组织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复核公益林数据库，属国家

级公益林纠错的开展现场查验。 

5. 市级查验和审核通过后，分两种情况进行办理： 

（1）属国家级公益林纠错的，由市林业局发文修正，并将

修正结果和处理情况报告国家林草局，抄送成都专员办，同步修

正公益林数据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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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属地方公益林纠错的，由市林业局发文修正，同步修

正公益林数据库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 

1. 区县林业主管部门的请示文件； 

2. 林权权利人的公益林纠错申请（林地权属为集体和个人

的，涉及所有权利人均需签字并按手印）； 

3. 拟纠错公益林小班一览表（基于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和

公益林数据库）； 

4. 拟纠错公益林的小班图及矢量数据库； 

5. 区县林业主管部门的现场查验报告； 

6. 区县人民政府关于区划错误原因的说明、相关责任单位

及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和落实情况等文件； 

7. 区县人民政府审核文件（区县人民政府领导审签意见页

或正式审核同意文件）； 

8. 其他有关材料。 

该文件自 2020 年 8 月 28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重庆市林业局 

2020 年 7 月 29 日 


